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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镇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

按照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报送 2018 年“十个率先突破”相关

任务工作计划的通知》和《博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

方案》要求，结合我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完成 2018 年省级危房改造计划。

二、时间安排

1、制定实施方案（1 月 1 日-1 月 31 日）；

2、镇建委组织专业人员对危房户进行实地查看、进行招投标采购（2 月 1

日-2 月 28 日）；

3、完成招投标等前期手续，确定施工队伍，积极备工备料（3 月 1 日-3

月 31 日）；

4、组织施工队伍实施改造，完成 50%改造任务（4 月 1 日-4 月 30 日）；

5、完成剩余改造任务（5 月 1 日-5 月 31 日）；

6、配合上级完成第三方机构验收（6 月 1 日-6 月 30 日）。

三、改造方式及要求

1、改造方式。按照上级要求，2018 年危房改造以镇为单位进行统一招标、

统一建设。已有搬迁计划的村庄不予安排危房改造任务。



2、改造要求。农村危房改造要执行住房城乡住建部《农村危房改造最低

建设要求（试行）》，改造后住房必须建筑面积适当、主要部件合格、房屋结构

安全和基本功能齐全。原则上 1-3 人户控制在 40-60 平方米以内，且 1 人户不

低于 20 平方米、2 人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3 人户不低于 40 平方米；3 人以上

农户的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 平方米，不得低于 13 平方米。

四、危房改造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农户，由户主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

申请，并提供身份证、户籍、五保、低保等证明材料。

2、集体评议。村委会接到申请后，召开村民会议或经村民代表会议评议，

初定危房改造对象，并在村务公开栏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天。对符合条件

且公示无异议的，填写《山东省农村危房改造农户建（修）房申请表》，报镇政

府审核。对不符合补助条件或评议、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3、审核备案。镇建委接到村委会申报材料后，及时进行审核，建立农村

危房改造纸质档案，保留现场照片资料，并报区住建局审批备案。审批结果在镇

账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天。

4、签订协议。由镇（甲）、村（乙）、户（丙）三方签订危房改造协议(协

议书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报区住建局一份 ),明确三方责任、改造后房

屋结构面积、开工时间、竣工时间，补助资金、资金拨付方式等内容。

5、竣工验收。改造住房竣工后，由区住建局聘请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改

造后的住房进行全面验收，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建设要求逐户逐项检查和填写竣

工验收表。

五、资金筹措与管理



1、资金发放。危房改造任务经上级验收合格后，镇财政所负责做好专项

补助资金的审计、发放。农户自建的发放给农户本人，由镇、村聘请施工队伍统

建的经审计后支付工程款，不足部分由农户或镇、村垫付。

2、资金管理。镇财政所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

管理，要实行专项管理、专帐核算、专款专用，并按有关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严

格使用，健全内控制度，执行规定标准，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加强农户补助

资金兑现情况检查，坚决查处冒领、克扣、拖欠补助资金和向享受补助的农户索

要“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

公开曝光，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完善措施。成立源泉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安排全镇危房改造工作。完善工程发包制度，农村危房改造必须由有资质的施工

队伍承担，施工单位要对质量安全负责，并按合同约定对所改造房屋承担保修和

返修责任。落实工程监理制度，要在改造施工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等关键阶段，

及时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检查，发现不符合建设安全要求的需立即告知，并落

实处理建议和做好现场记录。

2、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农户危房改造实行一户一档，批准一户、建档一

户。镇建委按照信息系统要求，做好农户纸质档案的整理、制作、上报。由政府

部分补贴改造后农户住房产权原则上归农户所有，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产权登记。

完全由政府出资兴建、免费提供给分散供养五保户（农户）居住的住房，其产权

可归集体所有，原农户宅基地由村集体收回。产权归集体所有的住房，入住户有



能力自建房或死亡后，空出住房重新按程序确定其它贫困户居住，入住户无房屋

出租、转让、买卖权。

3、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按照《山东省乡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办法》

要求，加强乡村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把保障贫困户住房安全作为当前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首要任务，全面实行“五个基本”的总体要求，建立农村危

房改造治理安全管理制度。

 

 

 

源泉镇人民政府

2018 年 1 月 28 日

 


